表格填写说明

一、申报人员汇总表（本表作为统计汇总及资格预审时使用）

1、表头空白处填写申报系列，如:工程技术或经济等；

2、联系电话尽量留单位号码和经办人手机号码，以方便联系（交材料后如有变动，需及时告知联系变更，以免影响后续工作）；

3、“申报专业”、“申报技术职务”栏应填写申报专业及技术职务。如：机械、助理工程师，工商管理、助理经济师等。

二、简明表（本表是单位公示、评委评审时使用的主要材料）

1、表头名称空白处要注明申报类别及专业。如：机械助理工程师、工商管理助理经济师等；

2、联系电话尽量留手机号码、办公电话等两个以上，以方便联系；

3、非公企业工作年限是指在非公企业工作期间的年限，不是指参加工作后的整个年限，不能混淆；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不能等同于参加工作的年限；

4、“主要工作简历”要填写清楚起止时间、工作单位及岗位工作业绩；

5、“从事何专业工作及主要业绩”需写清本人承担（参与或协助）某个项目（包括具体项目名称，如：**公路（**至**段）），注明在该项目中具体哪部分工作，以及所发挥的作用等；“职务”填写个人岗位职务，如：现场施工员。

三、评审表（本表是职改办、单位存档的原始凭据） 

1、原则上应采用铅印装订本，不能用复印件，可从网上下载，规格为A4版面（统一使用A4复印纸双面打印、竖装，“单位”处加盖单位公章）；填表用字体为四号仿宋打印，或钢笔填写，字迹要端正、清楚。本表为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制定的标准格式，任何部门、单位、个人均不得擅自改变排版格式、内容、增减表格中栏目；

2、本表供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使用。1-11页由申报者填写，11页（“推荐意见”栏）由申报单位人事部门填写；

3、最高学历：“毕（肄、结）业时间”应将非选择项用笔划去。国外学历应有教育部门（学历确认机构）的确认证明；

4、现任专业技术职务及任职时间：特指专业技术职务名称（如无“技术员”即放空白），不得填写行政职务（如：车间主任、组长、厂长、经理等）；

5、现从事何种专业技术工作：该栏填写应与所要参评的专业一致，并作为颁发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证书“专业”栏的填写内容的主要依据之一；

6、懂何种外语，达到何种程度：应写明掌握外语的读、写、听、说及笔、口译能力；

7、学习培训经历：指申报人参加工作前后取得的学历，以及各种相关培训；

8、工作经历：指申报人参加工作以来所服务的单位及专业技术工作经历；

9、任现职后主要专业技术工作业绩登记：指取得现职称前的技术工作业绩。如2018年取得技术员职称，则在该栏填写2018年以前的技术工作业绩；如无“技术员”职称，仅需填写“任现职前”主要专业技术工作业绩；

10、著作、论文及重要技术报告登记：指任现职前撰写或发表的本专业文章；

11、“考试成绩及答辩情况”无需填写；

12、任职考核情况：指单位对申报人任职期内（具体年度）政治思想表现、专业技术理论水平及工作业绩进行综合考核后的评语（优秀或合格），并由单位或部门的考核负责人签字盖章；

13、申报材料公示情况：单位在申报材料正式上报前，应将《南安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任职资格评审简明表》在本单位进行公示（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），群众无异议的，方可上报，最后由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；

14、呈报单位意见：申报单位无需填写该栏；如申报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由各县（市、区）人社部门职改办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；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由市工商联、人事部门职改办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；

15、专业技术工作业绩填写内容较多时，可另加附页，但不可更改页码；

16、每份评审表贴相片处必须贴上本人二寸免冠彩色相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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